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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98 學年度 
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5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99 年 06 月 0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6 樓 613 會議室 

三、出 席：呂紹理委員、李陽明委員、林其昂委員、鄭天澤委員、車蓓群委

員（張上冠委員代）、施淑慎委員、符玉傑委員 

四、請  假：張冠群委員、馮建三委員、鄧中堅委員、丁樹範委員、謝宗豪委

員 

五、列  席：教務處楊蓓琳秘書，研發處鄭若芬編審，電算中心陳采穗組長，

會計室許淑芳主任、蔡素枝專門委員、張秀真組長、郭美玲組長 

四、主持人：諶召集人家蘭                            紀錄：許怡君 

甲、報告事項： 
一、報告 99 年 5 月 13 日 98 學年第 4 次會議紀錄：洽悉。  

二、報告 99 年 3 月 31 日 98 學年第 3 次會議及 99 年 5 月 13 日 98 學年第 4 次

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紀錄確認。 

（一）99 年 3 月 31 日 98 學年第 3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調閱資料報告： 

案  由：第二分組審核 98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中「管理及

總務費用」、「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其他業務費用」之預算

數與實際執行情形，請協助提供下列資料： 

決  議： 

四、有關本校文康活動經費使用情形，請人事室協助說明以下事項： 

(一)元旦健行及春節團拜等活動是否檢討參與對象（如退休人員

是否納入？如何管制社區民眾加入？）及活動內容必要性(如

抽獎)，以撙節支用經費。 

(二)教職員工社團成立要件為何?社團辦理活動、聘請師資等經費

是否訂定統一及限額之補助標準？ 

執行情形： 

四、有關文康活動經費使用情形人事室說明如附件。 
補充決議： 

一、考量校園與社區互動關係，請人事室辦理元旦健行及春節團拜

等活動，撙節運用有限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益。 

二、請人事室協助整理 98 年各社團補助經費之支用明細表，並建請

針對本校教職員工社團經費補助，應建立一套較為嚴謹之審查

機制（人數、指導師資、社團性質），以鼓勵更多元的校園教職

員工社團活動，提升公餘外之生活品質。 

執行情形： 

一、人事室將秉撙節原則，辦理元旦健行及春節團拜等活動。 

二、有關 98 年社團補助經費支用明細及補充說明，請參閱議程附件

一。 



 
紀錄：2

◎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本委員會 98 年度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

告，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依教育部所屬校務基金學校辦理招生試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規

定，請教務處提供本校 98 年各項招生考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之

支給資料供審閱。  

二、為提升會計作業效率及便於決算審查時調閱資料，下次會議請

電算中心列席就請購與會計系統橋接情形詳加說明。 

三、為順利提出 98 年決算稽核報告，會後請各委員審閱決算書及相

關資料後，提供寶貴意見給各組組長，以利撰寫稽核報告。如

需邀請業務單位列席，煩請於會前通知秘書處，俾利受邀單位

預作準備。 

執行情形： 

一、教務處業提供本校 98 學年各項招生試務經費收支決算表，列入

本次會議審查。 

二、本校會計系統由艾富科技開發，目前與本校校務系統橋接部份，

僅限於部份傳票資料。即每日由會計室同仁將傳票資料從會計

系統匯出至檔案，再由出納組同仁將檔案內傳票資料上傳至校

務系統，以計算本校帳戶結餘狀況。有關請購案橋接部份，電

算中心已與會計室確認本校請購資料轉出規格，後續需艾富公

司配合進行橋接，電算中心將請相關同仁列席參加下次會議。 

補充決議： 

一、會計系統與校務系統橋接請會計室、電算中心共同協助，借鏡

台大與艾富公司橋接之經驗，近程以達成校務系統之「請購系

統」與會計系統資料橋接為目標，中程則請會計室、電算中心

共同收集他校經驗，考量其他系統（如財產系統等）分別橋接

或改採艾富公司相關系統等需求之效益評估，提送本會討論憑

為日後建議之參考。 

二、會計系統與校務系統橋接進度，請會計室、電算中心等相關單

位定期於本會報告。 

執行情形： 

一、有關近程目標，會計室已積極洽電算中心及艾富公司進行橋接作

業；電算中心近期已與台大電算中心及艾富科技透過電話進行初

步了解，針對會計系統與校務系統之橋接，擬分為三個部份： 

1.將本校之請購資料匯入會計系統：目的為簡化會計室同仁輸入請

購資料之工作，此部份已由艾富科技進行規格確認中，本中心將

持續進行追蹤。 

2.評估收入面資料之橋接：艾富科技建議本校可先評估橋接收據方

面的資料，屆時建請會計室與出納組共同參與評估、討論。艾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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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視橋接狀況調整系統維護費用。 

3. 遠程橋接：擬比照專案計畫型式辦理。先收集他校經驗及本校相

關單位 (會計室、總務處) 需求訂定橋接需求書，以確認本校橋

接之範圍、目標及預期效益。再由艾富提出建議書、報價，待完

成請購後，雙方再依合約內容進行資料橋接。 

二、有關中程其他系統之效益評估，會計室建請由相關業務單位（如

財產系統由財產組、出納系統由出納組）考量辦理。 

三、會計室將會同電算中心定期向本會報告會計系統與請購系統橋接

進度。 

（二）99 年 5 月 13 日 98 學年第 4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調閱資料報告 

案 由一：建議研擬統籌經費申請支用標準，憑為准駁參考依據。 

決   議：請會計室於每學期期初提供統籌經費所支應非屬系所單位業務

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專案申請經費項目資料，俾利本會審查。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案 由二：調閱 98 年師培中心業務費支用明細資料。 

決   議：請教務處提供師培中心業務費之計算標準，並於下次會議列席

說明。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師培中心業務費相關資料列入本次會議議程討論。 

案 由三：請蒐集台北大學、臺灣大學、中正大學及中山大學之系所業務

費分配辦法。 

決   議：本案感謝會計室協助蒐集資料，惟因取得各校教學單位業務費

實際分配數相關資訊實有困難，無法具體建議，將併同「非屬

系所單位業務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專案申請經費項目資料」及

「校級研究中心業務費分配標準」審查。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案 由四：請提供本校曾採行之校務基金開源、節流等措施相關資料。 

決   議：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供，本校推動「山上校區籃球場興建

宿舍」及「教學發展中心推動 TA」兩計畫之財源開源、節流措

施規劃相關資料審閱。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本校推動「山上校區籃球場興建宿舍」及「教學

發展中心推動 TA」兩計畫之財源開源、節流措施規劃相關資料

已列入本次議程討論。 

案由五：第二分組報告 98 年七個校級研究中心收支情形。 

決   議：請研發處提供校級研究中心部門經費分配標準，並請於下次會

議列席說明。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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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研究發展經費自 96 年度起採「年度可分配數」之 10％分配，

其中包含研究中心之業務費合先敘明。 

二、自 96 年度起不含國關中心、選研中心等七個校級研究中心業務

費之分配，除執行頂大計畫之中心不另分配業務費，餘者皆依

上年度分配數提出需求，研發處未另訂校級研究中心部門經費

分配標準。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 98 年各項招生考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支給，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備查。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案由二：有關本委員會 98 年度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

提請討論。 

決  議：請各位組長協助撰擬各組稽核報告書草稿，於第 5 次會議前提

交秘書處彙整憑為會議討論依據。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三、主席報告：（略）  

 

四、調閱資料報告： 

(一)報告人：林其昂委員（第一分組） 

案 由一：本校 98 年師培中心業務費計算標準資料 

決   議：無特別稽核意見。 

 

案 由二：本校推動「山上校區籃球場興建宿舍」及「教學發展中心推動

TA」兩計畫之財源開源、節流措施規劃相關資料。 

決   議：  

一、有關山上籃球場興建宿舍(即第二國際學生興建工程)案請總務處

提供本校與啟達建築師事務所簽署之工程合約書等相關詳細資

料，並補充說明下列幾點疑義：  

（一）未來興建之宿舍是否規劃為國際學生進住?以目前本校國際

學生人數似乎並不需要如此龐大的宿舍空間，未來如何能達

到收支平衡的目標? 

（二）有關本案財務規劃中預估未來宿舍租金收入，單人房每床每

月為 8500 元及住宿率 95%，是否未充分考量山上校區的生活

機能及交通便利性等影響因素，恐有高估收入及住宿率之虞。 

（三）本案原構想書預算為 6 億 4 佰餘萬元，後按營建物價指數波

動漲幅 25.76%調整後為 7 億 6 千餘萬元，其營建物價指數波

動漲幅 25.76%之依據為何?又新增空間規劃工程款 1 億 4 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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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萬元，最後總預算為 8 億 9 仟 5 佰萬元，增加約 3億經費，

所追加預算幅度比率似有過高之情形，其原因為何? 

（四）校方是否確實評估山上校區之地質特性，規劃興建宿舍安全

性是否妥適? 

二、請邀集總務處列席會議說明本案，並請總務處評估是否需要邀集

啟達建築師事務所協助說明，俾利本案審查作業進行。 

三、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未來於審理本校工程總經費超過新台幣壹

億元及追加預算超過原預算 25%之工程案時，併送本會報告。 

四、本案將列入 98 年校務基金收支決算稽核報告書稽核結果及建議

事項，並為本委員會 99 年度之稽核重點。 

 

(二)報告人：鄭天澤委員（第二分組） 

案由一：本校校級研究中心部門經費分配標準。 

決   議： 

一、請研發處提供本校研究中心管理辦法及評鑑相關資料供參。 

二、校級研究中心應朝向自給自足發展，請研發處研議相關法規、校

級研究中心存在必要性之評估標準、進退場等配套機制，予以適

度經費、資源補助及管理措施，使校級研究中心存在之價值能充

分發揮。 

 

乙、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本委員會 98 年度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提請

討論。 

決    議： 

一、稽核報告書中稽核項目二有關六期運動場工程，補充事項如下： 

（一）建議總務處加強土質含水量、及地錨傾斜角度之監測，使該場地之安

全性提高。 

（二）請總務處提供六期運動場截至目前為止所投注經費總數。 

（三）鑑於北二高坍塌肇因可能為順向坡，六期運動場建請總務處進行順向

坡的檢測，以確保校園空間使用安全性及規劃運用之參據。 

二、98 年度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稽核報告書，如有補充之稽核結果

及建議事項，請於會後一週提供秘書處彙整後，透過通訊送請全體委員

確認。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下午二時五分） 


